
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⒛19年度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

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

根据 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

治理准则》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,我们作为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公司

”)独立董事,现对公司⒛19年度无法表示意见审

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如下:

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对公司⒛19年度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

审计报告,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对《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

告的专项说明》进行了审议,作为独立董事,我们认为: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

普通合伙)为公司⒛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,指出了公

司⒛19年度经营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。我们希望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应尽快采取

有效措施,解决公司目前存有的问题,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。

独立董事:李伟 张冬 宋金友



(此页无正文,为 《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

⒛19年度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)

独立董事签名 :

伤纭
'张 冬       宋金友

二○二○年四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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